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估方法

产品名称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估方法

公司名称 北京中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知识产权评估:财政部门资产评估资质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金辅路甲2号4幢2层C215
室

联系电话 010-89240293 13522487240

产品详情

知识产权维权难，一方面是整体保护环境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识产权价值抽象，损害难以合理确
定，导致知识产权维权一直成为被损害人的心头之病。如何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额度，对知识产权
维权的进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根据当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估方法选择的
先后次序为侵权损失法、侵权获利法、合理许可费法，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数额首先要根据权利人因被
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
损失或侵权人获利均难以确定的，可参照该知识产权许可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执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
估业务，需要根据资产评估程序的可执行情况、评估资料的可获取情况等，按照优先次序选择一种合适
的方法进行评估。当存在特殊情形需要用到两种或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的，应当与法院及相关当事人进行
充分沟通，并在评估报告中进行披露说明。

1、侵权损失法是以权利人知识产权在侵权损害期间收益的减少总额确定侵权损害金额的方法，用公式可
以表示为：侵权损害金额=∑_i^n损失收益当侵权时间较长，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估需要考虑时间价值的
影响。

侵权损失法中的损失收益是指权利人被侵权后的收益水平与未遭受侵权时可获得的收益水平的差额，用
公式表示如下：损失收益=未侵权预计收益-侵权后实际收益资产评估人员对损失收益的测算要充分考虑
侵权行为对权利人产品销量、产品销售价格以及成本费用的影响。

 侵权对权利人产品销量的影响可以用替代法、趋势法、比较法等方法对权利人的销量损失进行度量。
替代法是用侵权人销量作为权利人销量损失的一种简便方法，适用于市场上仅有权利人产品与侵权产品
两种，二者在功能特性、用途和价格没有明显差异，权利人产品销量与侵权产品销量存在较强的此消彼
长关系的情形。趋势法是以权利人未遭受侵权时的历史销量水平为基础，采用回归或外推技术预测权利
人在未遭受侵权假设前提下的理论销量水平，通过与遭受侵权后的实际销量水平进行比较得到侵权造成
的销量损失的一种方法，适用于知识产权产品在遭受侵权之前具有稳定（增长）的情形。比较法是以与
被评估知识产权相近的产品为参照，通过比较权利人知识产权产品在其遭受侵权前后与同类可比产品销
量差异的变化，反推得到权利人销量损失的一种方法，适用范围较广。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估算权利人销
量损失，均需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证检验：一是有适当的证据能够表明知识产权产品在未遭受侵权假



设情形下能够实现预计的市场需求，如产品历史订单保持稳定增长，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等；二是权
利人具有满足其产品市场需求的产出能力、营销能力，如产品线数量和产能充足，生产人员和营销人员
具备足够的胜任能力，信用评级良好能够及时获得所需等；三是权利人销量损失确因侵权行为所致，而
非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等系统性因素的影响。

2、侵权获利法是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总额确定侵权损害金额的方法，用公式可以表示为：侵权
损害金额=∑_i^n侵权获利同样地，当侵权时间较长，公式中的侵权获利还需要考虑时间价值的影响。若
侵权人在侵权之前没有涉案知识产权相关产品，则侵权人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的利益可以用侵权产品总销
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但需要考虑涉案知识产权在侵权获利中所贡献的比例；
若侵权人在侵权之前已有相关产品销售，侵权人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的利益应是侵权人在侵权前后的收益
变化，可以参照侵权损失法分析侵权行为对侵权人产品销量、价格以及成本费用的影响。

3、合理许可费法是以知识产权许可费的合理倍数确定侵权损害数额的方法。采用合理许可费法确定侵权
损害时，需要重点关注对许可费合理性的判断，合理许可费的常见确定方法有可比参照法、假想协商法
和分析法等。可比参照法是以可比参照物的许可费确定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合理许可费的一种方法。采用
可比参照法确定合理许可费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权利人与他人签订许可使用协议中约定的许可费，另一
种是同类知识产权的许可费。无论采取哪种途径，都需要对所参照许可费的合理性进行恰当分析，并结
合许可使用与侵权使用在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性，合理确定侵权损害数额。具体采用哪种评估方法
，是根据侵权行为性质、可搜集资料等客观因素决定的。资产评估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评估方
法鉴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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